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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 險 品 通 告 第 3/2015 號  
 

承 託 空 運 化 學 品  

錯 誤 申 報 危 險 品  

 

 近 日，有 人 把 兩 批 化 學 品，當 作 一 般 空 運 貨 物 從 香 港 國 際 機 場

出 口，但 該 兩 批 付 運 的 化 學 品 涉 嫌 含 有 危 險 品。在 該 兩 宗 個 案 中 ，

付 運 人 向 貨 物 驗 收 人 員 出 示 保 證 書 或 物 料 安 全 數 據 單 ， 聲 稱 該 等

化 學 品 並 不 屬 於 危 險 品 。 不 過 ， 其 中 一 批 付 運 的 化 學 品 其 後 在 香

港 國 際 機 場 泄 漏 。  

 

請 注 意 ， 國 際 民 用 航 空 組 織 《 危 險 品 安 全 航 空 運 輸 技 術 細 則 》

(《 技 術 細 則 》 ) 和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協 會 《 危 險 品 規 例 》 (《 危 險 品 規

例 》 )不 一 定 載 有 該 等 化 學 品 的 名 稱 ， 因 此 未 必 可 以 輕 易 查 證 。 舉

例 來 說 ， 上 述 其 中 一 批 貨 品 的 付 運 人 把 化 學 品 註 明 為

“ 4 -ch l oro -1 - bu tan o l ” ， 而 《 技 術 細 則 》 和 《 危 險 品 規 例 》 均 無

載 列 此 名 稱 。 但 事 實 上 ， 該 化 學 品 屬 於 第 3 類 危 險 品 ， 應 列 明 為

“ f l am m a ble  l i qu i d ,  n . o . s .  ( con ta i n s  4 - ch l oro - 1 - bu tano l ) ” 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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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防 措 施  

 

危 險 品 事 務 組 促 請 各 航 空 公 司 、 航 空 公 司 代 理 人 、 空 運 貨 站

和 貨 運 代 理 人 ， 為 出 口 化 學 品 的 付 運 人 預 留 貨 位 時 務 須 額 外 警

惕 ， 尤 其 是 付 運 人 屬 貴 公 司 的 新 客 戶 ， 或 貴 公 司 與 付 運 人 並 無 直

接 聯 絡 ， 而 只 是 經 由 一 名 或 多 名 中 間 人 接 觸 。 危 險 品 事 務 組 亦 促

請 貨 物 驗 收 人 員 若 有 懷 疑 ， 須 向 付 運 人 或 其 他 專 家 查 證 核 實 。 此

外 ， 除 非 貴 公 司 已 查 證 並 信 納 付 運 人 提 交 的 資 料 正 確 ， 否 則 不 應

承 託 空 運 該 等 化 學 品 。  

如 對 本 通 告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9 1 0  69 8 1 或 2 91 0  6 98 2， 與

航 空 安 全 事 務 主 任 (危 險 物 品 )聯 絡 。  

 

–  完  –  

 

發 出 日 期 ：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四 日  

 

 

本 通 告 的 電 子 版 本 可 於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

h t tp : / /ww w.ca d .g o v.h k / c h in e s e / D G A C. h tm l  


